
清河中街甲1号“10.22”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2021年10月22日10时05分左右，在海淀区清河中街甲1号清河嘉园14#15#住宅楼南侧场地平整现场发生一起车辆伤害事故。北京安正建筑机械施工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安正机械公司）作业人员白*驾驶龙工牌LG****轮式装载机在施工现场平整场地过程中，北京振兴美创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振兴美创公司）工长汤**从平整现场穿行时，被轮式装载机左后轮碾压。现场人员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报警，120急救人员到场后确认汤**已死亡。事故

赔偿仍在进行中。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定，该事故发生在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是一起生产安全事故。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

处理条例》《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和区政府授权，区应急管理局会同公安海淀分局、区总工会、区人力社保局、区住建委等

有关部门组成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对事故展开调查处理，并邀请区纪委区监委参与事故调查。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工程相关情况  

　　海淀区强佑清河项目待建14、15号楼工程由北京强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佑房地产公司）投资建设，目前该项目正准备申请办理的施工认

可证。为此，强佑房地产公司决定对施工现场进行平整并搭设部分临建。2021年9月24日，强佑房地产公司与安正机械公司签订了《清河嘉园14#15#住宅楼南

侧平整场地机械台班合同》，合同约定：强佑房地产公司因施工需要，租用安正机械公司挖掘机、装载机、破碎跑、勾机加长臂300及运输车等进行清河嘉园

14#15#住宅楼南侧平整场地工作，具体租赁费用根据不同车型进行计算，合同暂估总价约为30万元。根据双方提供的工作范围说明，强佑房地产公司确定平

整场地的范围，安正机械公司接到通知后，负责施工现场机械、人员的调度和现场管理工作。2021年10月19日，安正机械公司开始组织工程机械入场进行平

整作业。

　　死者汤**系振兴美创公司工长。2020年12月25日，强佑房地产公司与振兴美创公司签订《清河嘉园1#楼2#楼3#楼4#楼甲1#楼维修施工合同》，合同约

定：由振兴美创公司负责清河嘉园1#楼2#楼3#楼4#楼甲1#楼单元地面石材、地面地砖、墙面石材、吊顶、户内防水、门窗等部位的维修工作，工程期限自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工程价款按照维修工种的工日进行计算，暂估总价约20万元。振兴美创公司办公地点位于平整施工现场南侧。

　　（二）事故单位情况

　　1.强佑房地产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李**，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成立日期是1992年9月17日；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

发与商品房销售；出租商品用房等。2020年11月11日，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四级资质。



　　2.安正机械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于**，注册资本为1100万元，成立日期是2011年2月24日。2018年7月5日，取得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为：普通货运。

　　3.振兴美创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赵**，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成立日期是2001年6月26日。2017年9月21日，取得建

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资质；2019年7月10日，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三）现场勘验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施工平整场地的西南角，施工现场及周边未设置安全区域警戒标识。死者头朝西，脚朝东，俯面趴在场地上，右手拿着一份《强佑集团公司

任务单完成验收表》。死者东北方向约10.7米处是涉事龙工牌LG****轮式装载机，装载机车头朝东北方向，车尾朝西南方向。轮式装载机车身右后方张贴有“车

辆后方区域禁止有人”的警示标识。死者南侧约5米处有一台小松300履带式挖掘机，死者东南侧约8米位置有另一台小松300履带式挖掘机，事故现场西侧是一

排在建平房，事故现场南侧为振兴美创公司质量监督部办公区域。 

　　二、事故经过及抢险救援情况

　　2021年10月22日9时左右，安正机械公司按照强佑房地产公司的施工进度要求，安正机械公司安排安全员刘**带领两台履带式小松300挖掘机和一台龙工

牌LG****轮式装载机进场继续进行场地平整作业,其中挖掘机负责现场地面找平，白*负责驾驶装载机将地面垃圾推放到场地北侧。10时05分左右，白*驾驶轮式

装载机由西南向东北推放建筑垃圾过程中，正在场地南侧监督挖掘机作业的刘**突然发现轮式装载机左后轮下方出现了一个人，随即立刻要求白*停车，并拨打

了120急救电话，现场其他人员随即报警。120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后，确认被轮式装载机碾压人员死亡。事故赔偿仍在进行中。

　　死者基本情况：

　　汤**，户籍地：安徽省桐城市。

　　经查，汤**系振兴美创公司工程部一部工长，具体负责本公司安排的各类维修工作。10月22日，北京强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对汤**组织实施的清河东区1

号楼商业公建209、302东侧防水维修工作进行了验收，按照振兴美创公司工作流程规定，汤**应当将该维修工作的《强佑集团公司任务单完成验收表》，提交

到位于平整场地现场南侧的公司质量监督部办公室，经质量监督部门人员签字确认。事故发生时，汤**正手持《强佑集团公司任务单完成验收表》从平整场地

施工区域穿行，前往公司质量监督部办公室。

　　事故装载机驾驶员白*系经安正机械公司核准操作装载机的驾驶员，该公司装载机相关操作规程中明确要求：装置机开车前，注意检查周围是否有障碍物

和危险物，对工作地段有影响施工的障碍物等必须事先清除后再进行工作。当机器运转时注意周围行人，否则将会发生严重伤亡事故。

　　安正机械公司场地平整现场负责人为刘**，根据其公司提供的职责说明，刘**负有：“负责跟班中的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落实现场管理中存在各项不安

全因素的及时整改”的职责，但其负责的现场包括两台挖掘机的作业现场和装载机的作业现场。

　　事故发生后，事故相关单位和区政府相关部门在应急救援过程中，应急值守到位，应急响应迅速，信息报送渠道通畅，信息流转及时有效，现场救援处置

措施得当，救援力量配备充分，善后工作及时有效，对事故信息和舆情进行了有效的管理。

　　三、事故的原因和性质

　　事故调查组依法对事故现场进行了认真勘验，并查阅了有关资料，对事故涉及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结合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查明了该事故原因

及性质。

　　（一）事故直接原因

　　轮式装载机驾驶员白*在驾驶装载机进行垃圾清理作业过程中，未尽到注意和观察义务，未及时发现装载机后方有人员穿行，驾驶装载机将穿行人员碾

压，造成事故。

　　（二）事故间接原因

　　1.安正机械公司作为场地平整作业的组织者，疏于对作业人员的检查和督促，疏于对平整作业现场的隐患排查，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人员穿行装载机作业区

域的安全隐患，未采取设置警示标志等有效措施确保装载机作业区域安全，导致事故发生。

　　2.安正机械公司场地平整现场负责人刘**，未依法履行其：负责跟班中的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落实现场管理中存在各项不安全因素的及时整改的安全

生产职责，在关注挖掘机作业现场的同时，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人员穿行装载机作业区域的安全隐患，最终引发事故。

　　3.强佑房地产公司作为该项目发包单位，疏于对作业现场的经常性检查，未及时发现并消除场地平整施工区域现场安全管理缺失、行人冒险穿行的隐患，

为事故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三）事故的性质

　　鉴于上述原因分析，根据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事故调查组认定，这是一起因驾驶员违规操作，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缺失而造成的一起一般生产

安全责任事故。

　　四、事故责任分析及处理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调查

组依据事故调查核实的情况和事故原因分析，认定下列个人和单位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提出如下处理建议：

　　（一）轮式装载机驾驶员白*在驾驶装载机进行垃圾清理作业过程中，未尽到注意和观察义务，未及时发现装载机后方有人员穿行，驾驶装载机将穿行人

员碾压，其行为违反了轮式装载机“车辆后方区域禁止有人”的规定，以及安正机械公司装载机相关操作规程中：装置机开车前，注意检查周围是否有障碍物和

危险物，对工作地段有影响施工的障碍物等必须事先清除后再进行工作。当机器运转时注意周围行人，否则将会发生严重伤亡事故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

使用劳动防护用品。”的规定。事故调查组据此认定白*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并建议公安机关依法对白*立案侦查。

　　（二）安正机械公司作为场地平整作业的组织者，疏于对作业人员的检查和督促，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生产经营

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

及事故应急措施。”的规定；疏于对平整作业现场的隐患排查，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人员穿行装载机作业区域的安全隐患，未采取设置警示标志等有效措施确保

装载机作业区域安全，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



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

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的规定。事故调查组据此认定

安正机械公司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并建议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和北京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

裁量基准的相关规定，对安正机械公司处以三十万元以上七十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三）安正机械公司场地平整现场负责人刘**，未依法履行其：负责跟班中的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落实现场管理中存在各项不安全因素的及时整改的

安全生产职责，在关注挖掘机作业现场的同时，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人员穿行装载机作业区域的安全隐患，事故调查组据此认定刘**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相应领导

责任，并建议区应急管理局责成安正机械公司依据相关规章制度对刘**进行行政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以书面形式报区应急管理局备案。

　　（四）强佑房地产公司作为该项目发包单位，疏于对作业现场的经常性检查，未及时发现并消除场地平整施工区域现场安全管理缺失、行人冒险穿行的隐

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对安全生产状况

进行经常性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问题，应当立即处理；不能处理的，应当及时报告本单位有关负责人，有关负责人应当及时处理。检查及处理情况应当

如实记录在案。”的规定。事故调查组据此认定强佑房地产公司对事故发生负有相应管理责任。并建议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

百一十四条第（一）项和北京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的相关规定，对强佑房地产公司处以三十万元以上七十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五、整改措施及建议

　　1.事故调查组建议区应急管理局责成安正机械公司依法加强场地平整作业区域的安全监管，督促从业人员依法落实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生产职责，依据现

场施工特点配备安全监管人员，及时发现并制止行人穿行装载机作业区域的安全隐患，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作业安全，防止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2.事故调查组建议区应急管理局责成强佑房地产公司加强对发包作业现场的安全巡查与检查，督促承包单位严格安全监管，及时发现并消除场地平整现场

的安全隐患，防止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3.事故调查组建议区应急管理局建议振兴美创公司加强对本单位从业人员的安全管理，加强避险意识教育，督促本单位从业人员提高自身的安全防范素

养，远离正在进行机械作业的施工区域，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